
公開資訊觀測站精華版

本資料由　(上市公司) 1614 三洋電 　公司提供

序號  1 發言日期  111/06/17 發言時間  11:19:05

發言人 林張惠 發言人職稱 協理 發言人電話  (02)25210251-3001

主旨 本公司於一一一年六月十七日澄清經濟日報新聞報導說明：

符合條款 　第 51 款 事實發生日  111/06/17 

說明

1.事實發生日:111/06/17 

2.公司名稱:台灣三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

3.與公司關係(請輸入本公司或子公司):本公司 

4.相互持股比例:不適用 

5.傳播媒體名稱:經濟日報 

6.報導內容:三洋電毛利率估下滑，全年營收看增5% 

7.發生緣由:澄清111/06/17經濟日報C04版面新聞報導 

8.因應措施:本公司於股東會後針對營運展望所言係因依據近兩年年度營收成長5%， 

公司表示期望111年度亦可如以往年度成長5%，非全年營收看增5%。 

9.其他應敘明事項:有關預測性報導係屬媒體臆測，請依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為準， 

特此說明。

以上資料均由各公司依發言當時所屬市場別之規定申報後，由本系統對外公佈，資料如有虛偽不實，均由該公司負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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